
关于《萩芦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试点成立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及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加强对全镇各村主干“一肩挑”的监督，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农村小规模工程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通过在乡镇成立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的方式，统一组织管理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不断完善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坚决遏制农村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鉴于目前小规模工程招标方式正处政策衔接期，为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施工效率，根据《2023年涵江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十次）》精神，结合萩芦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出台意义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以“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为载体，不断完善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不断规范基层权力运行，达到事前服务提效、事中监督有力、事后运营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务实、高效、管用的农村小规模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机制。
3、 主要内容
（一）试行方式
萩芦镇作为试点镇，设立“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下称“项目管理中心”），通过统一组织实施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规范村主干“一肩挑”的“小微权力”行为。
（二）人员组成
项目管理中心成员由镇分管项目的科级领导1名牵头，在项目办、农服中心、村建站、经管站、财政所等相关部门中抽调工作人员组成，也可视情况适当聘请相关人员充实，接受镇党委、政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三）管理方式
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对全镇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统一组织管理。项目各阶段事项需经项目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后，方能进入下一阶段事项办理。管理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对进入中心的项目备案材料进行审核，对其招标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和协调，对工程服务企业进行考评管理。
（四）实施程序
1.建立萩芦镇“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
按照“保公平竞争、保工程质量、保行业发展”的原则，积极引导资质健全的企业参与农村小规模工程项目，有条件的村可成立专业的劳务队伍，参与项目实施。在参选企业中择优选取若干工程施工单位，建立小规模工程施工单位服务超市，实行动态管理，项目管理中心和业主单位对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内企业的履约情况进行评价，作为清退依据。
2.项目造价审核要求
单项工程估算在10万元以上的农村小规模工程项目需委托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审核，同时，受委托的造价咨询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承担该项目的招标代理、预算编制、控制价编制、施工投标(含采购)、代建、监理、决(结)算编制等业务。
3.单项工程估算在5万元以下的项目，由村两委集体研究，通过询价比选、邀标议标等方式确定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或住建部门认定的农村工匠，并签订施工合同。
4.单项工程估算5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工程项目，实行零星工程发包程序，由业主单位（村集体）自主确定施工方，并提交项目管理中心备案。
5.单项工程预算在1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工程项目，严格落实工程设计、预算程序，实行工程简易招标。
四、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各村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落实好“五议一审两公开”制度，组织好村民代表大会，做好政策宣传讲解等工作，发挥“民间监理”作用，保障工程质量安全。项目管理中心要不断完善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建立健全务实、高效、管用的项目建设管理机制，坚决遏制农村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镇直有关部门要落实好行业监管和业务指导责任，配合好项目管理中心，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该项工作有序推进。纪检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严肃问责。
五、范围期限
《萩芦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试点成立农村小规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及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在萩芦镇范围内实施，有效期从印发之日起至2024年3月28日。
六、联系方式 
陈凯      0594-3963274

1

